中華民國100年9月15日

10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通過

[image: image6.jpg](i;) CEo=h
Y4






國立臺東大學

10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
編印單位：國立臺東大學碩士班甄試招生委員會

臺東校區：95002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知本校區：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查詢電話：(089)517335、517332、517334
招生專區：http://enroll.nttu.edu.tw/
網路報名系統：http://www0.nttu.edu.tw/daa/n_daa/index.htm
【報名日期】：100年10月10日~10月31日

· 簡章可至本校首頁招生專區、教務處網頁免費下載列印，考生毋須購買簡章即可直接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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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重要日程表
	日　　期
	星期
	項　　目
	備　註

	9月20日
	二
	 簡章上網公告 (免費下載)
	

	10月10日上午 9時起至

10月31日中午12時止
	
	 索取繳費帳號及ATM轉帳繳費
	

	10月10日上午9時起至

10月31日下午4時止
	
	 網路報名
	

	10月10日起至10月31日止

(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考生寄送系所指定繳交資料
	

	11月18日
	五
	1.公告初審合格名單
2.寄發初審成績及複試通知單
	

	11月26日
	六
	複試（地點詳如各系分則）    
	兒文、幼教27日（日）複試

	12月2日
	五
	 1.放榜
2.寄發複試成績及錄取通知單
	

	12月9日
	五
	 成績複查截止
	

	12月19日前
	一
	 正取生依錄取通知辦理報到
	


※簡章取得方式：
　(網路下載：請至本校首頁/招生放榜、招生專區或教務處網頁免費下載。
招生專區網址：http://enroll.nttu.edu.tw/
教務處網址：http://www0.nttu.edu.tw/daa/n_daa/print_index.htm
網路報名系統：http://www0.nttu.edu.tw/daa/n_daa/index.htm
(報名表及審查資料送件方式：

1.郵    寄：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
2.直接遞送：仍需置放信封內擲送：【地點】本校臺東校區教務處聯合辦公室；知本校區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件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國定例假日除外）早上08：30~12：00、下午2：00~5：00）
※查詢電話：(089)517335、517332、517334（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一覽表
	學院別
	系  所  別
	招生名額
	複試

日期
	聯絡電話

	
	
	一般生
	在職生
	
	

	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4
	3
	11/26
（六）
	089-353362
張雅筑 小姐

	
	教育學系教學科技碩士班
	8
	--
	11/26
（六）
	089-353362
張雅筑 小姐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4
	3
	11/26
（六）
	089-353362
張雅筑 小姐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碩士班
	4
	--
	11/26
（六）
	089-353730

許慈君 助教

	
	體育學系碩士班
	8
	--
	11/26
（六）
	089-353665

陳清祥 先生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6
	--
	11/27
（日）
	089-350206
吳韻綺 小姐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2
	2
	11/26
（六）
	089-353092

陳咨吟 小姐

	人文學院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5
	--
	11/27

（日）
	089-517660

林芊貝 小姐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
	5
	--
	11/26

（六）
	089-517671

李家婕 小姐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碩士班
	5
	--
	11/26

（六）
	089-517691

林慧雲 小姐

	
	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5
	--
	11/26

（六）
	089-517764

林姵伶 小姐

	
	音樂學系碩士班
	3
	--
	11/26

（六）
	089-517732

李欣容 助教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6
	2
	11/26
（六）
	089-356589

張惠嵐 小姐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5
	---
	11/26
（六）
	089-356437

陳美治 小姐

	小計
	
	70
	10
	
	

	合計
	
	80
	
	


※備註：

一、本甄試分為第一階段「審查資料」，總成績比例依各系所分則所訂；通過第一階段審查錄取標準者才能參加第二階段「複試」，總成績比例依各系所分則所訂（詳如簡章壹.）。
二、第一階段：「審查」報名資料登錄後，送由系所進行審查。通過審查錄取標準合格名單，
預定於11月18日公告於本校網頁，並同時寄發「複試通知」。
三、第二階段：除兒童文學研究所、幼兒教育學系為100年11月27日（星期日）外，其餘各系所「複試」訂於100年11月26日（星期六）舉行。
四、各系所最低錄取標準於放榜前提請招生委員會決定之，以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並得列備取生若干名。若考生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時，得不足額錄取。若有缺額即回流至一般招生考試名額。
五、考生如有任何一階段零分或缺考者，即使總成績達到最低錄取標準，亦不予錄取。
六、正式錄取名單預定於100年12月2日（星期五）公告於本校首頁/招生放榜。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

壹、甄試系所別、招生名額、甄試資格及甄試內容：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4名
	3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在職生

	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自傳（1500字以內）一式3份。
3.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4. 學習計畫(1500字以內為原則)。

5. 報考在職生者須繳交在職證明文件及切結書（如簡章附件二）。
6. 其他可列舉之證明。(如以專業成果、發表之論文、作品集、獎勵或其他有助表現個人研究能力之資料。)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並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三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學習計畫：50%。 2.研究潛能：30%。 3.其他：2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成績    2.專業成果    3.學習計畫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2. 甄試入學之在職生，就學期間不得申請各類教育學程。
3.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在職生名額得流用。
4. 所有申請之書面資料不予退還。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教育學系教學科技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8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自傳（1500字以內）一式3份。
3.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4. 學習計畫(1500字以內為原則)一式3份。

5. 其他可列舉之證明。(如以專業成果、發表之論文、作品集、獎勵或其他有助表現個人研究能力之資料。)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並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三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學習計畫：50%。 2.研究潛能：30%。 3.其他：2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成績    2.專業成果    3.學習計畫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2.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在職生名額得流用。
3.所有申請之書面資料不予退還。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4名
	3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在職生

	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自傳（1500字以內）一式3份。
3.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4. 學習計畫(1500字以內為原則)。

5. 報考在職生者須繳交在職證明文件及切結書（如簡章附件二）。
6. 其他可列舉之證明。(如以專業成果、發表之論文、作品集、獎勵或其他有助表現個人研究能力之資料。)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並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三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
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學習計畫：50%。 2.研究潛能：30%。 3.其他：2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總成績相同時，依面試成績之高低順序錄取。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2. 甄試入學之在職生，就學期間不得申請各類教育學程。
3.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在職生名額得流用。
4.所有申請之書面資料不予退還。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4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自傳（1000字）一式3份。
3. 學習計畫（研究方向與簡略計畫）1500字以內一式3份。
4.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5. 相關專業研究成果。
6.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之證明（如全民英檢等）。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交之文件審查並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三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其中審查成績特優者，以本階段成績做為錄取總成績，可直接錄取不必參加面試。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學習計畫：40%

2.相關專業研究成果：30%

3.其他：3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成績    2.資料審查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體育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8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3. 自傳（一式3份）。
4. 研究計畫（一式3份）。
5. 體育相關專業成就。
6. 其他專長。

	甄試方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6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交之文件審查並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五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研究計畫50%。
2.體育相關之專業成果30%。
3.其他2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4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1.研究計畫口頭發表。
2.詢答。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研究計畫    3.體育相關之專業成果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體育學系一樓會議室）

	備註
	1.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2. 非體育科系或以同等學力考入研究所者，應補修本系大學部專門課程6學分，其中至少一科為術科專業科目，但不列入研究所畢業學分。

3. 本系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可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詳情參閱簡章P.21）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6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幼兒教育相關之專業成果：
(1)有關幼兒教育論述或相關之論文代表作品，以3本或3篇為限，其餘可列篇目以供參考。
(2)實務檔案作品，以3本為限。
2. 學習計畫（1500至2000字以內）。
3. 自傳（1500字以內）。
4. 其他。
(1)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3)其他相關之專長與可列舉之成就。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資料審查 (佔總成績40%)就考生所繳交之文件審查並評分，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幼兒教育相關之專業成果70%。
2.學習計畫20%。
3.其他1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60%)請依書面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幼兒教育相關之專業成果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7日（週日）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幼教系T204教室）

	備        註
	1. 以同等學力考入本系碩士班，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訂定，但不列入碩士班學分計算。
2.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院       別
	師範學院

	系   所  別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2名
	2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在職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特殊教育相關之專業成果：
近五年內有關特殊教育論述或相關之論文代表作品，以一本或兩篇為限，其餘可列目錄以供參考。
2. 學習計畫（1500至2000字以內）一式3份，A4橫打。
3. 自傳（1500字以內）一式3份，A4橫打。
4. 其他：(1)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報考在職生者須繳交在職證明文件及切結書(如簡章附件二)。
(3)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4)其他相關之專長與可列舉之成就。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交之文件審查並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三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得視成績減少人數)。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特殊教育相關之專業成果50%。
2.學習計畫30%。
3.其他2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特殊教育相關之專業成果    3.學習計畫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非主修特殊教育考入本系碩士班者，應補修特殊教育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訂定，但不列入碩士班學分計算。
2.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3. 甄試入學之在職生，就學期間不得申請各類教育學程。
4. 所有書面資料不予歸還。


	院       別
	人文學院

	系   所  別
	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5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與兒童文學相關之專業成果
(1)近五年內有關兒童文學之論述(以1本或3篇為限，其餘可列目錄供參考)。
(2)近五年內已出版或發表之兒童文學創作、譯作(1本或3篇為限，其餘可列目錄供參考)。
(3)與兒童文學相關之工作或經驗。
2.研究構想(一式3份，2000至3000字以內，Ａ4橫打)。
3.自傳(1500字以內，Ａ4橫打)。
4.其他：(1)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切結書(如簡章附件二)。
(3)各類藝文獎項證書之影印本。
(4)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5)其他相關專長與可列舉之成就。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評分，第一階段錄取招生名額二～三倍參加第二階段面試，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與兒童文學相關之專業成果60﹪。
2.研究或創作潛能20﹪。
3.其他20﹪。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面試內容包括兒童文學、學科知識(書目如碩士考試書目)、研究取向。

	同分參酌順序
	1.兒童文學相關之專業成果    2.研究或創作潛能    3.面試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7日（週日）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知本校區）

	備         註
	1. 以同等學力考入研究所，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所依需要訂定，但不列入研究所學分計算。
2. 本所新生將於知本校區上課。


	院       別
	人文學院

	系   所  別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註1

	招 生 名 額
	5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進修計畫（1500字以內）。

3.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4.其他足以表現個人相關經歷之文件如下：

 （1）外語能力。

 （2）參與社團或營隊。

 （3）參與研究計畫或擔任研究助理。

 （4）相關著作或報告。

 （5）其他特殊經歷。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評分，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個人資料 15％。
2.進修計畫 25%。
3.大學成績 15%。
4.相關經歷 45%。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相關經歷    3.進修計畫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 月 26 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原為南島文化研究所（本碩士班網址：http://dps.nttu.edu.tw/ioas/）。

2. 本碩士班新生將於知本校區上課。
3.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4. 本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可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詳情參閱簡章P.21）


	院       別
	人文學院

	系   所  別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碩士班＊註1

	招 生 名 額
	5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進修計畫（1500字以內）。
3.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4.其他足以表現個人相關經歷之文件如下：
  (1)外語能力。
  (2)參與社團或營隊。
  (3)參與研究計畫或擔任研究助理。
  (4)相關著作或報告。
  (5)其他特殊經歷。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6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評分，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個人資料 15%

2.進修計畫 25%

3.大學成績 25%

4.相關經歷 35%

其中審查成績特優者，以本階段成績做為錄取總成績，可直接錄取不必參加面試。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40%)，由第一階段中錄取招生名額至多三倍，通知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相關經歷    3.進修計畫

	面試時間及地點
	1.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2.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原為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網址：http://dps.nttu.edu.tw/rpd）
2. 以同等學力考入本碩士班，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訂定，但不列入本班學分計算。
3. 本碩士班新生將於知本校區上課。
4.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5. 本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可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詳情參閱簡章P.21）


	院       別
	人文學院

	系   所  別
	華語文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5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名資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
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3. 自傳（1500字以內）一式3份。

4. 進修計畫(1500字以內為原則)。。
5. 其他足以表現個人相關經歷之文件如下：
  (1)外語能力。

  (2)參與社團或營隊。

  (3)參與研究計畫或擔任研究助理。

  (4)相關著作或報告。

(5)其他相關經歷。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所繳之文件審查評分，其審查評分比例如下：
1.個人資料 30%

2.進修計畫 35%

3.相關經歷 35%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第一階段審查錄取者，通知參加面試。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成績    2.相關經歷    3.進修計畫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以同等學力考入本系碩士班，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依需要訂定，但不列入碩士班學分計算。
2.本系碩士班新生將於知本校區上課。
3.本系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可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詳情參閱簡章P.21）


	院        別
	人文學院

	系   所   別
	音樂學系碩士班

	招 生 組 別
	音 樂 展 演 組

（鋼琴、聲樂）
	指 揮 組
	音 樂 學 組

	招 生 名 額
	1名
	1名
	1名

	身   份  別
	一般生
	一般生
	一般生

	報 名 資 格
	1.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2.在校學業總成績名次列該班（組）人數前50%以內者。
3.持國外學歷報考者，其學歷及學業成績須經本系審核通過始得報考。

	指定繳交文件
	1.大學歷年成績單正本一份，影本四份，須附名次證明並註明全班（組）人數。
2.自傳一式四份。
3.考生資料表一式四份，表格於報名期間在本系網站提供下載。
4.研究計畫一式四份（音樂展演組、音樂學組、指揮組）。
表格於報名期間在本系網站提供下載。
5.師長推薦函二封。
6.其他有利於審查之資料各四份（如競賽得獎證明、榮譽證明、已發表之文章、專題報告等）。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1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繳交文件資料審查評分，通過者再通知參加面試。

第二階段：（一）筆試（專業科目）：（佔總成績40％）
               音樂展演組－西洋音樂史、音樂理論。
               指揮組－西洋音樂史、音樂理論。
               音樂學組－西洋音樂史、音樂理論、音樂學。

（二）面試（術科專長）：（佔總成績50％）

音樂展演組－術科專長（如演奏、演唱、作曲作品等）。
指揮組－術科專長（如演奏、演唱、作曲作品等）。
               音樂學組－音樂學、術科專長（如演奏、演唱、作曲作品等）。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筆試 3.審查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知本校區）

	備        註
	1.以同等學力考入本系碩士班，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依需要訂定，但不列入碩士班學分計算。
2.考生報名應繳交系所指定資料（含各類專業作品審查資料），由考生（寄）送前自行檢查確認後送出，如有缺件、資料不齊或不符規定等情事，由

  考生自行負責，本校不接受補件。考生報名時繳交之各項資料均不予退還，請自行保留原稿。
3.音樂學系碩士班術科考試範圍：
【音樂展演組】
◎聲樂主修：
（1）自選曲五首，須包含德、法、義三種語言。
（2）歌劇及神劇選曲各一首(不得移調)。
（3）藝術歌曲二首
（4）中文藝術歌曲一首。
（5）一律背譜，伴奏曲考生自行安排。
◎鋼琴主修：
自選三首不同風格與時期的完整獨奏曲，一律背譜。
【指揮組】
（1）考生自選樂曲一首演奏。樂器種類不拘，不需背譜，若需伴奏，由考生自行安排。
（2）指揮視奏。
（3）指揮以下曲目：L.v.Beethoven： Symphony No.5，第一樂章
【音樂學組】
 （1）考生自選樂曲一首演奏。樂器種類不拘，不需背譜，若需伴奏，由考生自行安排。

 （2）聽寫。

 （3）口試。

4.本系網址：http://dps.nttu.edu.tw/music



	院       別
	理工學院

	系   所  別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6名
	2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在職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3. 自傳（個人簡歷，曾參與之研究、計畫、論文、著作、社團活動、獎勵等）。
4. 報考在職生者須繳交在職證明文件及切結書(如簡章附件二)。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5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繳交文件資料審查評分，通過者再通知參加面試。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50%）評分項目如下：
1.專業能力20%。
2.組織分析35%。
3.創意潛力35%。
4.應答舉止10%。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審查資料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以同等學力考入本系碩士班，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訂定，但不列入碩士班學分計算。
2.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3. 甄試入學之在職生，就學期間不得申請各類教育學程。
4.本系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可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詳情參閱簡章P.21）



	院       別
	理工學院

	系   所  別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招 生 名 額
	5名 

	身   分   別
	一般生

	報 名 資 格
	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含應屆畢業生），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者（附錄一）。 


	指定繳交文件
	1. 個人基本資料表（如簡章附件一）。
2. 歷年成績單（大專以上）。
3. 自傳（含個人簡歷，曾參與之研究、計畫、論文、著作、社團活動、獎勵等）。
4. 研究計畫書。
5. 其他有利資料審查之證明。

	甄 試 方 式
	第一階段：審查資料（佔總成績40%），審查成績係就考生繳交文件資料審查評分，通過者再通知參加面試。
第二階段：面試（佔總成績60%）評分項目如下：
1.專業能力20%。
2.組織分析35%。
3.創意潛力35%。
4.應答舉止10%。

	同分參酌順序
	1.面試    2.審查資料

	面試時間及地點
	時間：100年11月26日（週六）
地點：依第二階段面試通知地點（臺東校區）

	備        註
	1. 以同等學力考入本系碩士班，應補修基礎學科，學分數由本系訂定，但不列入碩士班學分計算。
2. 甄試入學之一般生，可申請參加幼教及特教學程之甄選。



貳、報名

一、報名方式： 

一律以網路報名（其他方式概不受理），並以郵寄或親送方式將系所指定繳交之資料及報名表(同等學力報考者，應檢附同等學力證明)裝入信封，並將書面審查資料袋封面【簡章附件五】貼於信封袋（箱）上，於100年10月31日前以「掛號」方式郵寄至（95092 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或親送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已繳費而未於規定時間內上網填寫報名表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恕不受理；系所指定繳交資料未寄者，該項目以零分計算，考生不得異議。

二、網路報名及資料郵寄起訖時間： 
網路報名時間：100年10月10日上午9時起至10月31日下午4時止。

資料郵寄或親送時間：100年10月10日起至10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報名費及繳費方式：

(一)報名費：除音樂學系碩士班新臺幣2,800元（含術科費）外，其餘各學系碩士班為新台幣$1,300元。報名費請於100年10月10日上午9時起至10月31日中午12時前，上網索取個人專屬繳費帳號，並至金融機構自動提款機(ATM)轉帳或至各金融機構臨櫃繳費。

※請預留網路報名所需時間，於網路報名時間截止前完成網路報名，若未上網填寫報名表或填寫不完整致系統無法辨別者，即使已繳費也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所繳費用於扣除作業處理費500元後，餘額退還。

(二)報名費減免：

領有社政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非清寒證明)之低收入戶子女報名費用減免優待。惟因報名系統作業關係，請先全額繳費，並於100年10月31日前(以郵戳為憑)，將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退費申請書【簡章附件三】及銀行交易明細表影本郵寄至：95092 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待確認身分無誤後再行全額退費；未於期限內寄送者，恕不受理。

(三)報名費退費：

已完成報名費繳費而因報考資格不符、重複繳費、未上網登錄報名資料或放棄報考者，請於100年10月31日前(郵戳為憑)，將「退費申請書」【簡章附件三】及報名費繳費之銀行交易明細表、入帳存摺影本郵寄至：95092 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俾便辦理報名費退費事宜(將扣除行政作業處理費500元後，退還餘額)，逾期恕不受理。

四、網路報名作業方式： 
	
[image: image1]
	※網路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0.nttu.edu.tw/daa/n_daa/index.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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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仔細閱讀。若不同意，系統將跳離後續頁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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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考以下索取繳費帳號及繳費方式。

※請於報名費繳費成功後，再上網進行網路報名。

	(
	

	
[image: image3]
	填寫網路報名表時，可點選「填表說明」，並請謹慎小心核對無誤後再行送件。過程中可暫存填寫資料以預防因閒置過久斷線後新填入之資料項目流失。

	(
	

	
	列印後，請務必在報名表內「考生簽名欄」親筆簽名。

	(
	

	
[image: image4]
	請使用本簡章附件五「審查資料袋封面」貼於信封袋(箱)上郵寄或親送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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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取繳費帳號及繳費方式:

	
	若您之前以同樣資料索取過，系統會列印出您已索取之帳號，否則系統將會顯示一組繳費帳號供您繳費用。可列印該頁面作為轉帳之參考。

	(
	

	
[image: image5]
	1.若以自動櫃員機(ATM)或網路銀行轉帳，銀行代碼為005，帳號即為您所索取之繳費帳號。

2.若至銀行臨櫃繳款，帳號之戶名為：國立臺東大學招生專戶；銀行別：土地銀行臺東分行。帳號為您所索取之繳費帳號。


五、報名規定：
(一)考生報考資格（含學歷（力）之認定），以網路上輸入之資料為依據：

1.持國外學歷者，請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應自行檢具下列文件，辦理查驗、查證及認定。並請將下列文件連同報名表於10月31日前以「掛號」郵寄至：95092 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國立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
（1）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一份。
       （2）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包括國外學歷修業之起迄期間）。

       （3）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出國紀錄一份。

      2.持國內學歷者，學歷證件，於錄取後驗證；若經查驗與網路上輸入之資料不符或證件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則取消其錄取資格或開除學籍，並由考生自負法律責任，且不發給任何有關學業之證明；如畢業後始查覺者，除依法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撤銷其畢業資格。 
3.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於報名時，檢附學歷（力）證明，以供查驗。
(二)考生於報名日期截止後，即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更改報考系所別及身分別。
(三)系所之「指定繳交資料」若未於指定時限內寄達，該項目以零分計算，考生不得異議。考生所繳交之各式文件資料，由本校留存備查，錄取與否概不退還，考生如有需要請自存影本。

(四)現役軍人須按下列規定繳驗證明文件，始准予報考：

1.義務役人員（含替代役），須出具100年9月底前之退伍或解除召集證明。

2.志願役人員，須經參謀總長核准【國防部八七、一０、一更改核准權責】。

(五)本校各系所在學（含休學）或保留入學資格之研究生，不得報考本校同一系所之招生考試。
(六)公費生及有實習或服務規定者（如師範院校公費生、軍警校院生、現役軍人、警察…等）其報考及就讀事項，考生應自行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參、甄試

一、本甄試分為第一階段「審查資料」，總成績比例依各系所分則所訂；通過第一階段審查錄取標準者才能參加第二階段「複試」，總成績比例依各系所分則所訂（詳如簡章壹.）。

二、第一階段：「審查資料」報名資料登錄後，送由系所進行審查。通過審查錄取標準合格名單，預定於11月18日公告於本校首頁/招生放榜網頁。成績單及複試通知將於11月18日寄發。

三、第二階段：除兒童文學研究所、幼兒教育學系「複試」（面試）為100年11月27日（星期日）外，其餘各系所「複試」(面試)訂於100年11月26日（星期六）舉行。
肆、錄取

一、各系所最低錄取標準於放榜前提請招生委員會決定之，以總成績高低順序錄取，並得列備取生若干名。若考生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時，得不足額錄取。若有缺額即回流至一般招生考試名額。

二、考生如有任何一階段零分或缺考者，即使總成績達到最低錄取標準，亦不予錄取。

伍、放榜

一、正式錄取名單預定於100年12月2日（星期五）公告於本校首頁及教務處公告欄。（網址：http：//www.nttu.edu.tw/招生放榜）。
二、「成績單」及「錄取通知」一律以限時專送寄發。

陸、報到、入學
一、錄取生應於100年12月19日前依錄取通知說明辦理書面報到，報到時應繳交學位證書正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報考在職生者另繳交服務機關開具之同意在職進修證明書否則取消入學資格。逾期未報到者，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二、報到時尚未取得學位證書或證明書者，應填具切結書，於101年7月30日前補繳，逾期仍未繳交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

三、因逾期未報到或逾切結日期未繳交學位證書而取消入學資格所遺缺額，得回流至一般招生考試名額補足，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

四、甄試生經報到於一般考試後，再放棄錄取資格者，其缺額將由一般考試備取生辦理遞補。
五、錄取生已辦理報到後，若欲報考同一學年度（一○一學年度）他校所辦研究所一般招生考試，須於報到後兩週內以書面向本校聲明放棄錄取資格(簡章附件六)，並請以限時掛號郵寄至「95092 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
六、錄取生報到後，本校將於「甄試錄取生報到查詢系統」登錄，供其他學校查詢。
七、入學註冊事宜悉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各系所班錄取生是否能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悉依「壹、招生系所分則規定」。申請提前於101年2月入學者，須於入學前（101年1月30日前）獲得學士學位（持有大學畢業證書），並於101年1月5日前提出申請，申請表格請至綜合業務組http://www0.nttu.edu.tw/daa/n_daa/print_index.htm網頁下載。
柒、備取生遞補方式
各班未報到缺額將於100年12月22日（星期四）下午公告，並依遞補順序上網公告遞補（不另函通知），經公告遞補逾期未報到者，以自願放棄遞補資格論，最後遞補期限12月28日止。
捌、網路登錄

      錄取生將於101年5月由註冊組通知，併同一般考試新生進行網路登錄報到，未上網登錄者經查無故未登錄視同放棄，缺額由一般考生遞補。
玖、複查成績

　　　甄試成績如有疑義，可以通訊方式申請複查，並應依成績複查申請表所規定時間（以郵戳為憑）為之，逾期不予受理。（限使用本簡章附件四之成績複查申請表）

拾、注意事項

一、本甄試錄取考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二、本校研究生在學期間是否准予修習各項學程，依各系所規定辦理。

三、師範校院公費畢業生、軍警院校畢業生、現役軍人等特殊身分者、能否報考及就讀，請依各所屬管轄機關規定辦理。如未經許可，經錄取後發生無法就讀情形，一切後果應由考生自行負責。

四、考生對於本校招生之申訴事件，依據「國立臺東大學招生考試申訴處理要點」須在放榜後二十天內，由本人以書面具名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逾期或以其他方式提出概不予受理。
五、若考生對於本碩士班甄試相關事宜有疑義及糾紛時，悉依簡章規定辦理，簡章若有未載明之事項，依招生委員會決議處理之。
【附件一】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個人基本資料表
申請人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學系：                            
申請人通訊地址：                                                               
申請人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申請所別：                          

如獲錄取，取得碩士學位後之目標：

　　　　　　　　　　　　　　　　　　　　　　　　　　　　　　　　　　　

　　　　　　　　　　　　　　　　　　　　　　　　　　　　　　　　　　　

就讀本所碩士班與上述目標達成有何關係？

　　　　　　　　　　　　　　　　　　　　　　　　　　　　　　　　　　　

　　　　　　　　　　　　　　　　　　　　　　　　　　　　　　　　　　　

為何選擇申請本所碩士班？

　　　　　　　　　　　　　　　　　　　　　　　　　　　　　　　　　　　

　　　　　　　　　　　　　　　　　　　　　　　　　　　　　　　　　　　

研究方向：　　　　　　　　　　　　　　　　　　　　　　　　　　　　　　
曾獲學術上或其他方面之榮譽：　　　　　　　　　　　　　　　　　　　　　
校園、社團及社區活動：　　　　　　　　　　　　　　　　　　　　　　　　
個人嗜好：　　　　　　　　　　　　　　　　　　　　　　　　　　　　　　
特別才藝：　　　　　　　　　　　　　　　　　　　　　　　　　　　　　　
其他願意簡短描述個人特質或增強個人印象之陳述：

　　　　　　　　　　　　　　　　　　　　　　　　　　　　　　　　　　　

　　　　　　　　　　　　　　　　　　　　　　　　　　　　　　　　　　　
以上陳述屬實，本人願負一切責任；若不實陳述，本人喪失入學資格並放棄先訴

抗辯權。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切  結  書

本人                同意若被錄取為國立臺東大學
                  碩士班學生，將以研究為目的，遵守錄取系所之規定：於就學期間不得申請修習教育學程（類別依各系所規定）。

    立切結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一○○ 年       月         日

	報考
	教育學系教育研究碩士班在職甄試生
	考生須填寫本切結書，並請於報名時繳交。

	
	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在職甄試生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在職甄試生
	

	
	生命科學系碩士班在職甄試生
	


【附件三】
國立臺東大學一○一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
退費申請書

一、考生　　　　　　 報名 貴校101學年度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因故無法完成報名手續，依簡章規定檢附繳費之銀行交易明細表影本申請退費，敬請 核辦。
二、申請退費原因：（請勾選）

□ 報考資格不符（含表件不齊、資料登錄不全） 

□ 重複繳費 

□ 已繳費未上網登錄報名資料 

□ 放棄報考（已完成報名程序） 

□ 低收入戶子女 

※註：除上述原因外，其餘恕不受理退費申請。 

三、退費時請將報名費退費金額匯入： 

考生姓名：　　　　　　　　
聯絡電話：　　　　　　　　　　　　
存摺帳號：　　　　　　　　　　　　(附存摺影本)
   此 致 

國立臺東大學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繳費帳號：
報考系所：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注意：
1. 退費申請期限：100年10月31日前（郵戳為憑），逾期恕不受理。 

2. 轉帳明細表影本、退費入帳存摺影本請牢貼於本申請書背面。 

3. 本校將扣除行政作業處理費500元後(低收入戶子女全額退費)，退還報名費餘額。 

【附件四】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成績複查申請表

※注意事項：

1.100年12月9日前受理成績複查申請（以郵戳為憑），並須檢附「甄試成績單」影本，否則不予受理。

2.複查費（初審、複試）每項50元（限郵政小額匯票、受款人：國立臺東大學）。

3.上、下兩聯除「複查結果」欄及「查覆日期」欄外，均應逐欄詳填。

4.應附貼足限時專送郵資(12元)並填妥收件人姓名及地址之回郵信封乙只。
	申請考生
	姓名：
	准考證號：

	
	報考系所別
	

	複查科目
	
	
	

	複查結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申請考生
	姓名：
	准考證號：

	
	報考系別 
	

	複查科目
	
	
	

	複查結果
	
	
	

	查覆日期：　　　年　　　月　　　日                           (教務處戳章)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
成績複查回覆表

【附件五】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書面審查資料袋郵寄封面
※考生繳交資料注意事項：

一、報名表及書面審查資料請整理齊全、夾妥後，平放裝入自備信封內，並將本封面黏貼於信封袋（箱）上。

二、考生請於100年10月10日起至10月31日止（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或親送方式至本校；如以平信寄遞而致遺失或遲誤導致影響審查，其責任由考生自行負責。
95092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國立臺東大學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收

報考系所班：                          □一般生   □在職生
考生姓名：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日）               （夜）                （行動電話）
-------------------------------   請剪下送件簽收（限親送） ------------------------------
直接遞送報名資料簽收單 （報考生自存）
	報考系所別
	姓  名
	送件日期
	簽   收（簽章）

	報考生自填
	報考生自填
	報考生自填
	教務處簽收蓋章


【附件六】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新生錄取生

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學校存查聯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系所別
	
	手機/電話
	

	本人錄取為 貴校新生，因故放棄入學資格，特此聲明。

	錄取生簽  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務處蓋章：


---------------------------------------------------------------------------------      ----------------------------

國立臺東大學一○一學年度新生錄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錄取生存查聯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系所別
	
	手機/電話
	

	本人錄取為 貴校新生，因故放棄入學資格，特此聲明。

	錄取生簽  章
	

	日期：    年    月    日            教務處蓋章：


※備註※

1.錄取生如欲放棄入學資格者，應填妥本聲明書，以限時掛號郵寄本校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2.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慎重考慮。

【附錄一】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100.01.05教育部臺參字第0990226825C號令修正發布
100.07.15教育部臺參字第1000112683C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略）

第三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碩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一年，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六年（含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離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六、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曾從事工作經驗三年以上，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第四條  具下列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博士班一年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碩士班學生修業滿二年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不含論文)，因故未能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年以上，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
二、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考試，持有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或休業證明書，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三、大學畢業獲有醫學學士學位或牙醫學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練二年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 

四、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年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 

五、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六年以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者：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前項各款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由各大學自行認定；其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相當於碩士論文水準之著作，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有關專業訓練及第四款、第五款所定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由學校自行認定。 

本標準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已符合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資格者，於本標準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後五年內，得依原規定報考大學博士班入學考試。 

第五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理。 

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年限。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或香港澳門地區專科以上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
第六條  軍警校院學歷，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理。
第七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附歷年成績單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八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附錄二】
臺東大學位置簡圖（臺東校區）
◎地址：臺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本校置於臺東市區內，正門位在中華路上，校區緊鄰 臺東縣旅遊服務中心（鼎東客運海線總站旁）從上述地點步行至臺東大學僅需5-10分鐘路程。位置簡圖如下：



※外地前來臺東大學方式：

一、搭乘飛機（因天候等因素、請勿搭乘當天班機），從豐年機場至臺東大學，可搭鼎東客運到鼎東客運海線總站費用約23元，再由鼎東客運海線總站步行至臺東大學約5~10分鐘。若搭計程車費約250~300元。

二、搭乘火車至臺東火車站，從火車站轉搭鼎東客運至鼎東客運海線總站費用約23元，再由鼎東客運海線總站步行至臺東大學約5~10分鐘。若搭計程車費約200~250元。

三、自行開車。

臺東大學位置簡圖（知本校區）
◎地址：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自行開車前來臺東大學(知本校區)：

一、從花蓮過來可順台九線至東興村過橋左轉約5分鐘可達校門；若從台十一線可順台東市區外環道過豐原大橋約500公尺右轉西康路約5分鐘可達校門。

二、從高雄過來可順台九線近東興村右轉約5分鐘可達校門；若從台十一線可在豐原大橋前約500公尺左轉西康路約5分鐘可達校門。
臺東飯店資訊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觀光旅遊網(http://tour.taitung.gov.tw/ch/add_livingmap.asp)
	序號
	飯店名
	地址
	電話

	1
	山大王別館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435號
	089-324233

	2
	三博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88914062-7314-4fad-ab35-12ad7ce2ca20&path=1288" 
	臺台東市中山路393號9-12樓
	089-324696

	3
	中泰賓館
	臺東市中山路414號 
	089-325167

	4
	正一商務汽車旅館 
	臺東市中華路三段72,74,76號1-2樓
	089-331313

	5
	世紀旅社
	臺東市安慶街125號1,2樓
	089-320646

	6
	玉山大旅社
	臺東市更生路163號
	089-322925

	7
	來來汽車旅館
	臺東市中華路二段180號
	089-351086-7

	8
	東成大旅社
	臺東市福建路243號
	089-322348

	9
	東之鄉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2f31f40f-1f35-477e-9dc1-a847ec279775&path=877" 
	臺東市中山路374號
	089-310171-7

	10
	明玉大飯店
	臺東市復興路145號
	089-322100

	11
	金安旅社
	臺東市新生路96號
	089-331168

	12
	金佳園旅社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564號
	089-324150

	13
	金龍大旅社
	臺東市鐵花路284號
	089-310151

	14
	松鼎大飯店
	臺東市復國里大同路141號
	089-345705

	15
	洋洲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92ee2593-978a-4f34-8983-e080cd72f103&path=880" 
	臺東市光明路90號
	089-322230

	16
	皇冠大旅社
	臺東市福建路258號
	089-323911

	17
	皇家庭園汽車旅館
	臺東市南一街52號
	089-230312

	18
	開達峇里商旅酒店
	臺東市鄭州街11號
	089-231666

	19
	旅行家商務會館
	臺東市安慶街42號
	089-326456

	20
	夏威夷度假酒店
	臺東市中華路三段77號
	089-329799

	21
	國都大旅社
	臺東市福建路178號
	089-322733

	22
	康橋商旅-臺東館
	臺東市中興路一段209巷16號1-7樓
	089-229226

	23
	統一大旅社
	臺東市新生路120號
	089-322176

	24
	凱悅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1ee07d3c-5ce8-4e23-9dc8-ca37762286a2&path=1289" 
	臺東市富貴街69號1樓之2-5
	089-510303

	25
	富源大旅社
	臺東市文化路72號
	089-331136

	26
	貴築汽車旅館
	臺東市更生路1049號
	089-238199

	27
	新新大旅社
	臺東市中山路429號
	089-324185

	28
	新福治大旅社
	臺東市中山路417號
	089-331101

	29
	新宿時尚商務旅館
	臺東市復興里福建路243號
	089-311777

	30
	福康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f555f1c0-5067-44f8-af31-5a40b6bf2ece&path=884" 
	臺東市更生路50巷28號1-7樓
	089-355811

	31
	緯龍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3903e16b-2f7b-4e20-ae14-81c92eb6a6a7&path=885"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237號
	089-311033

	32
	濠景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aa06b412-8e49-4da5-b765-27d41ec3a690&path=887" 
	臺東市富貴街69號
	089-511511

	33
	聯亞大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d8d1edd6-c2a2-4d86-b4c4-bec293c15aaa&path=888" 
	臺東市鐵花路296號
	089-332135

	34
	蘋果飯店

 HYPERLINK "http://tour.taitung.gov.tw/ch/ArtHtml_Show.aspx?ID=99b81b0d-c360-4075-839c-8aa3215fdadb&path=889" 
	臺東市中華路一段857號
	089-318928

	35
	馨園商務旅館
	臺東市中山路402號
	089-32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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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東客運海線總站





【不得修習教育學程】




















林





路





進入本校網路報名系統：


本校網站首頁→行政單位→教務處→「報名系統」











閱讀「網路報名同意書」。





同意後，進入「報名費查詢」頁面。


若尚未繳費，請點選「索取繳費帳號」。


若已繳費，則輸入「繳費帳號」及「身分證字號」後按確認，系統自動查驗繳費狀態，若已繳費成功便可繼續輸入報名資料。





報名資料填寫完成後，點選「填寫完成」，系統出現核驗頁面，核對無誤後，再點選「報名送件」。





自行列印「報名表」，並詳讀注意事項。





報名表連同應繳資料，於簡章指定之截止日前(以郵戳為憑，逾期視同報名未完成)，以掛號郵寄：95092 臺東市西康路二段369號 臺東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收。








進入「索取繳費帳號」頁面，點選「取得繳費帳號」，並填入相關資料。








持繳費帳號以自動櫃員機(ATM)轉帳或至銀行轉帳。


(繳費完成後約1小時，可回到本頁面「查詢繳費狀態」，以確認是否繳款成功。若已繳費但查詢結果始終是「尚未繳款」，請電洽綜合業務組：(089)517335、517332、517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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